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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1        证券简称：*ST 工新        公告编号：2016-045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122,730,160 股 

发行价格：6.05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742,517,468.00 元  

募集资金净额：713,517,468.00 元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锁定期

为 36个月，在其锁定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 

3、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公司 2016 年 5 月 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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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交易概况 

本公司拟向工大高总、银世代、宁波恒亚、银河资本、海泰优点、天津亚亨、

天津恒成、中科昆开、皖江基金、北京合众仁、国泰金控、天津聚益、渤海金石、

天津金健智、珠海中珠、海泰滨海、深圳富盛、海通开元、中翰旅游、天翼正元、

宁波正茂、远瞻冲和、君天华泰、德清融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上

海松逸、苏州创东方、杨浦盛维、广州太雅等 28 家机构及彭海帆、郭增凤、周

源、吴小勇、王博、王端端、袭著科、崔海涛、曹阳、宗关霞、付胜良、党旗等

12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汉柏科技 100%股权。同时，本公司拟向工大

高总、宁波兴远、陈伟洪、陈圆、鹏华 3 号、鹏华 2 号、王国华、张广全、匡澜、

姚永达等 10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

交易价格的 100%。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两部分组成。配套融资的生效和实

施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生效为条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

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行为的实施。如配套融资未能实施，工大高新将自筹资金支付该部分现金。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工大高总等 28家机构及彭海帆等 12名自然

人持有的汉柏科技 100%股权，根据中科华出具的《评估报告》，汉柏科技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 252,259.80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后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250,000.00 万元，发行股份价格为 6.05 元/股，共计发行 413,223,122 股。 

鉴于《评估报告》的有效期届满，公司聘请中科华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基

准日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进行了加期评估。根据中科华出具的

《加期评估报告》，汉柏科技 100%股权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255,253.20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定价

将继续按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具体方案执行，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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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套融资 

本公司拟以锁价方式向工大高总、宁波兴远、陈伟洪、陈圆、鹏华 3 号、鹏

华 2 号、王国华、张广全、匡澜、姚永达等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募集金额不超过 83,051.75 万元。按照发行价格 6.05 元/股计算，本次重组

配套融资拟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37,275,614 股。配套募集资金拟用于汉柏明锐

云数据中心的建设、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以及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5 年 5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5 年 4 月 13 日，中科华为汉柏科技 100%股权进行评估并出具的中科华

评报字[2015]第 023 号《资产评估报告》经工信部备案，并取得了《国有资产评

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为工信财 201502 号）。 

2015 年 3 月 25 日，工大高总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其持有的汉柏科技

股份认购工大高新非公开发行股份获得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原则性批复。 

2015 年 5 月 14 日，交易对方海泰滨海、海泰优点以所持汉柏科技股权认购

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获得其国资主管部门同意。 

2015 年 6 月 2 日，本次交易经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 年 1 月 7 日，中科华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2015]第 161 号《资产评估报

告》经工信部备案，并取得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为工信财

201601 号）。 

2016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资产进行加期评估事项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

的<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彭海帆等 40 名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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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10 日、3 月 15 日，财政部、工信部分别批准本次交易。 

2016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2016 年 4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向彭海帆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947 号），核准了本次交易。  

2016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长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有效期的议案》，本次交

易相关决议有效期延长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 个月，授权内容不变。 

2016 年 10 月 28 日，根据工大高新股东大会的授权，工大高新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陈伟洪签订《关于终止<股份认购协议>

的协议》的议案，同意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之一陈伟洪放弃认购本次发行项下工

大高新向其发行的 14,545,454 股股份。 

三、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认购方式 

本次认购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 

3、发行价格 

本次配套融资采用锁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工大高新第七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价格相同，即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6.05 元/股。 

4、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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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与本次配套融资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本次重组配套

融资原计划募集不超过 83,051.75 万元资金，按照发行价格 6.05 元/股计算，本次

重组配套融资原计划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37,275,614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募集资金（万元） 发行股份数（股） 

1 工大高总 20,000.00 33,057,851 

2 宁波兴远 20,000.00 33,057,851 

3 陈伟洪 8,800.00 14,545,454 

4 陈圆 8,000.00 13,223,140 

5 鹏华3号 6,200.00 10,247,933 

6 鹏华2号 5,051.75 8,350,000 

7 王国华 5,000.00 8,264,462 

8 张广全 5,000.00 8,264,462 

9 匡澜 3,500.00 5,785,123 

10 姚永达 1,500.00 2,479,338 

合计 83,051.75 137,275,614 

根据上市公司与本次配套融资对象之一陈伟洪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陈

伟洪原计划以现金 8,800.00 万元认购 14,545,454 股上市公司股份，现由于自身原

因全部放弃本次认购，并与上市公司签订了《关于终止<股份认购协议>的协议》。 

基于陈伟洪放弃认购的情形，上市公司本次重组配套融资拟实际发行股份数

量不超过 122,730,160 股，按照发行价格 6.05 元/股计算，募集资金不超过

74,251.75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募集资金（万元） 发行股份数（股） 

1 工大高总 20,000.00 33,057,851 

2 宁波兴远 20,000.00 33,057,851 

3 陈圆 8,000.00 13,223,140 

4 鹏华3号 6,200.00 10,247,933 

5 鹏华2号 5,051.75 8,350,000 

6 王国华 5,000.00 8,264,462 

7 张广全 5,000.00 8,264,462 

8 匡澜 3,500.00 5,785,123 

9 姚永达 1,500.00 2,479,338 

合计 74,251.75 122,73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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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锁定期安排 

本次工大高新向工大高总、宁波兴远、陈圆、鹏华 3 号、鹏华 2 号、王国华、

张广全、匡澜、姚永达等 9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

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6、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16 年 11 月 9 日，中准事务所出具了中准验字（2016）1183 号《验资报告》。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1 月 8 日，信达证券指定的收款账户已收到本次

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方缴纳的认购资金共计 742,517,468.00 元。2016

年 11 月 9 日，信达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用 29,000,000.00 元后的余

额划转至工大高新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6 年 11 月 10 日，中准事务所出具了中准验字（2016）1182 号《验资报

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1 月 9 日，工大高新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已收到本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方缴纳的认购款 742,517,468.00 元，扣

除承销费用 29,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713,517,468.00 元，其中计入实

收资本 122,730,16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590,787,308.00 元。上市公司变更后的

注册资本为 1,034,735,218.00 元，累计实收资本（股本）为 1,034,735,218.00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并于 11 月 16 日取得了新增股份《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工大高新合计向工大高总等 9 名配套融资认购对象发行的数量为

122,730,160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工大高新的总股本为 1,034,735,21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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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在其锁定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 

（四）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关于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信达证券、国海证券认为： 

工大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

审批程序，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发行的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及股票配售在内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

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金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确定及定价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2、律师意见 

经核查，律师认为： 

工大高新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股份认购协

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股份认购协

议》等相关文件的约定、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工大高新相关股东大会的决议内

容。工大高新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登

记手续，尚需就本次发行涉及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备案手续，有关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尚需获得上交所的核准。 

四、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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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限售期（月） 

1 工大高总 33,057,851.00 36 

2 宁波兴远 33,057,851.00 36 

3 陈圆 13,223,140.00 36 

4 鹏华 3 号 10,247,933.00 36 

5 鹏华 2 号 8,350,000.00 36 

6 王国华 8,264,462.00 36 

7 张广全 8,264,462.00 36 

8 匡澜 5,785,123.00 36 

9 姚永达 2,479,338.00 36 

合计 122,730,160.00 - 

（二）发行股票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工大高新向工大高总、宁波兴远、陈圆、鹏华 3 号、鹏华 2 号、王国华、

张广全、匡澜、姚永达等 9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

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三）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 工大高总 

名称 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99127066816M 

住所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118号 

主要办公地点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118号 

法定代表人 张景杰 

注册资本 6,349.90万 

企业性质 全民所有制企业 

经营范围 

从事高新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

术培训、技术转让、信息服务；国内商业；通过代理开展对外贸易与

经济技术合作、工程承包与劳务输出。（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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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1993年02月03日 

营业期限 长期 

2. 宁波兴远 

名称 宁波兴远联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组织机构代码 31689566-4 

税务登记证号码 开地登税字330206316895664号 

注册号 330206000258449 

住所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九号办公楼425室 

主要办公地点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九号办公楼42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高瑞荣 

认缴出资额 20,000万元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信息咨询（除经纪），企业管理

咨询，上午信息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5年3月25日 

营业期限 2015年3月25日至2035年3月24日 

3. 陈圆 

姓名 陈圆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1119840112**** 

住所 南京市浦口区浦厂南苑*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科荟路东*号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4. 鹏华 3 号 

鹏华 3 号全部用于认购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票，由鹏华基金负责发起募

集成立。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8470788Q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4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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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43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

他业务 

成立日期 1998年12月22日 

鹏华 3 号的资产委托方为委托投资单个资产管理计划初始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且能识别、判断和承担相应投资风险的自然人、法人、依法成立的组织或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特定客户。其委托方认购情况如下： 

姓名 权益比例 本次认购额（万元） 

庞宇英 16.13% 1,000.00 

王萍 16.13% 1,000.00 

范伟 8.06% 500.00 

温媛 4.84% 300.00 

齐斌 8.06% 500.00 

高千雅 8.06% 500.00 

马晓渊 32.26% 2,000.00 

谈文涛 3.23% 200.00 

万超 3.23% 200.00 

合计 100.00% 6,200.00 

5. 鹏华 2 号 

鹏华 2 号全部用于认购本次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票，全部用于认购本次配套

融资所发行的股票，由鹏华基金负责发起募集成立。鹏华基金信息详见鹏华 3

号相关内容。 

鹏华 2 号的资产委托方为 19 名汉柏科技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

心技术人员，具体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 权益比例 本次认购额 
目前或曾经在汉柏

科技担任职务情况 

邓洪升 37082919711107**** 16.29% 822.80  副总经理 

付胜良 61011319801210**** 11.98% 605.00  总经理助理 

田龙岗 41050319791006**** 4.79% 242.00  销售事业部总经理 

李圣柯 11010219730107**** 6.35% 320.65  销售事业部总经理 

及瑞 11010819841227**** 3.59% 181.50  销售事业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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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勤 36040319821005**** 2.16% 108.90  销售事业部总经理 

马瑞祥 23230319740916**** 2.75% 139.15  销售事业部总经理 

刘宁 37112119830129**** 6.35% 320.65  市场营销部总经理 

石旭 12022219810311**** 4.43% 223.85  技术中心总经理 

邱召强 23052419770426**** 3.95% 199.65  产品事业部总经理 

李剑 52252619821224**** 2.28% 114.95  产品事业部总经理 

王智民 51302519750217**** 11.98% 605.00  产品事业部总经理 

王博 41010319780901**** 2.28% 114.95  产品事业部总经理 

司云修 23108319761127**** 7.54% 381.15  大区总经理 

刘宁 13292819820613**** 2.99% 151.25  大区总经理 

王拓 22900119691003**** 2.16% 108.90  大区总经理 

陈志林 52272519800113**** 2.16% 108.90  大区总经理 

许辉 33010619720124**** 3.59% 181.50  大区总经理 

诸葛福长 37280119710104**** 2.40% 121.00  大区总经理 

合计 - 100.00% 5,051.75  - 

6. 王国华 

姓名 王国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2220119760826****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号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

权 
无 

7. 张广全 

姓名 张广全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2119630317****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路*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号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

权 
无 

8. 匡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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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匡澜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052419800626****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号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

权 
无 

9. 姚永达 

姓名 姚永达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10619660521****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号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怡安*号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 2016 年 10 月 13 日） 

截至2016年10月13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增股权登记日），公司前10

名股东情况如下：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工大高总 136,885,170 15.01 

彭海帆 103,068,783 11.30 

银世代 29,667,900 3.25 

宁波恒亚 27,172,403 2.98 

银河资本 21,371,078 2.34 

海泰优点 17,622,954 1.93 

天津亚亨 14,423,905 1.58 

郭增凤 12,268,260 1.35 

周源 11,024,848 1.21 

天津恒成 10,817,793 1.19 

合计 384,323,094 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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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11 月 15 日）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工大高总 169,943,021 16.42% 

彭海帆 103,068,783 9.96% 

宁波兴远 33,057,851 3.19% 

银世代 29,667,900 2.87% 

宁波恒亚 27,172,403 2.63% 

银河资本 21,371,078 2.07% 

海泰优点 17,622,954 1.70% 

天津亚亨 14,423,905 1.39% 

陈圆 13,223,140 1.28% 

郭增凤 12,268,260 1.19% 

合计 441,819,295 42.70% 

本次发行后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

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果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本次发行数

量（股）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13,223,122 45.31% 122,730,160 535,953,282 51.8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98,781,936 54.69% - 498,781,936 48.20% 

总股本 912,005,058 100.00% 122,730,160 1,034,735,218 100.00% 

七、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盈利能力和

偿债能力增强，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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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在日常经营中能够做到业

务、资产、财务、机构、人员独立。同时，公司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制定了《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建立健

全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保障了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三）对公司股东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哈尔滨工业大学高新技术开发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次发行完成后，工大高总持股比例由 15.01%增至 16.42%，

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四）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将用于汉柏明锐云数据中心建设、补充上市公司的流动资

金以及支付中介机构费用，预计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相应业务版块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但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动。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未投资、经营与汉柏科技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除工大高总外，交易完成后持上市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还包括彭海帆，彭海

帆未拥有或控制与上市公司或标的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也不存在与上市公

司或标的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营实体中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管的情形。 

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增加日常性关联交易。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关联交

易的决策程序，确保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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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立财务顾问 

1、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 号院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电话：010-83326832 

传真：010-83326948 

项目组成员：王海泉、丁力 

2、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辅星路 13 号 

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电话：0771-5569592 

传真：0771-5530903 

项目组成员：刘淼、罗大伟 

（二）发行人律师 

机构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 A 座 40 层 

机构负责人：王玲 

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项目组成员：王建平、宋彦妍、姜翼凤、章懿娜、王琨 

（三）验资机构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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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22 号楼 4 层 

机构负责人：田雍 

电话：010-88356126 

传真：010-88354837 

项目组成员：韩波、刘昆 

九、备查文件 

1、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

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4、《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

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审核报告》 

5、《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合规性

的法律意见书》 

6、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准验字（2016）1183 号《验

资报告》及中准验字（2016）1182 号《验资报告》 

7、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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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